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各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银证券”）作为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恒华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等规定，对

恒华科技与兴义市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义电力”）签署的《黔西南州

兴义市城市配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EPC）合同》所涉及各方的履约能力进行了

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保荐意见如下： 

 

一、本合同主要内容 

2016年8月29日，恒华科技与兴义电力签订了《黔西南州兴义市城市配电网

建设与改造项目（EPC）合同》，合同约定：恒华科技作为兴义电力的项目承包

人，负责黔西南州兴义市城市配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从初步设计至质保期满期间

的勘察设计、设备材料采购、施工、调试、造价、试运行移交等全部工作，且承

包人对所有工程的安全、质量、造价、工期全面总承包；本项目概算投资约55,200

万元；工期为210日历天；根据中标通知书，EPC总承包合同价以第三方审计通

过的批准概算值为基数下浮百分之十二，届时由合同双方签署本工程EPC总承包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二、本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概算投资约55,200万元人民币，约占恒华科技2015年度经审计营业

总收入39,178.59万元的140.89%。本项目概算投资不等同于最终确认的合同价



格。根据中标通知书，EPC总承包合同价以第三方审计通过的批准概算值为基数

下浮12%。届时由合同双方签署本工程EPC总承包补充协议。本合同的签订预计

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最终的营业收入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的收入为准。 

 

三、关于合同双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 

（一）恒华科技履约能力分析 

恒华科技深耕电力行业十余年，凭借雄厚的软件研发实力、卓越的信息技术

服务能力、丰富的工程设计与工程管理经验，围绕新能源及智能电网实现软件产

品及服务、工程设计与服务、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三大业务，致力于为电力行

业提供全价值链的一体化服务。公司拥有测绘互联网地图服务专业、工程测量专

业、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甲级资质、测绘无人飞行器航摄乙级资质；工程设计电力

行业送变电专业、新能源发电专业、风力发电专业乙级资质；工程勘察资质；工

程咨询资质；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等齐备的行业资质，为公司承接本项目奠

定了资质基础。公司十分重视人才的积累，拥有电力行业规划咨询、设计、施工

等各类的专业人才和优秀的项目管理人员以及行业专家咨询团队，为本项目的顺

利实施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公司研发的“电+”平台，可以最大程度实现电

力行业内专业人才、优秀服务及产品供应商资源的整合，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2014 年 1 月成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以

来，公司实现了较快发展。2015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3.92 亿元，同比增长 72.1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66.66 万元，同比增长 33.08%，经营业

绩快速增长、盈利能力显著增强；2015 年度，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7.23 亿元和 6.29 亿元，资产规模提升较大，公司总体财

务状况良好。 

中银证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恒华科技具备对项目合同中涉及项目的履约能

力。 

（二）兴义市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履约能力分析 



兴义电力为贵州万峰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贵州万峰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兴义市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其在兴义市拥有独立的地方

电网及特定的供电区域。兴义电力主要负责兴义市中心城区部分行政区域及城区

以外各乡镇的电力供应和电网建设、运行、维护，其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

能力等方面的风险较低。 

中银证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兴义市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对项目合同中涉

及项目的履约能力。 

恒华科技与兴义市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仍可能

受外界因素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造成公司不能按期完工，给本合同履行带来

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中银证券将督促恒华科技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督促恒

华科技加强内控管理，持续关注公司重大合同履行情况，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

和义务，以保障恒华科技全体股东利益。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各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胡悦                          于新军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